上海杉达学院关于教材选用与更新管理办法

2007年6月28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7]第7号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的基本教学资源之一，教材质量对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选用适当的教材是实施教学计划、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及时更新教材能确保教学内容与学科发展相呼应，有利于学生及时掌握有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和高新技术。

为进一步加强教材选用和更新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材选用与采购责任

1、课程教材的选用和更新工作，由各系（专业）主任负责组织和实施，二级学院主管院长签字确认，教务处审核后报教材采购部门。

2、教材采购工作及教材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由图书馆负责。

3、各系（专业）、各学院、教务处、图书馆均应建立教材使用信息档案，并通过计算机管理系统资源共享，及时更新。

二、教材的选用原则

1、选用教材必须满足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

2、选用教材必须符合相关学生层次和学科要求。本科课程不得选用高职高专类教材。

3、选用教材一般为近三年出版和再版的教材。

4、优先选用获奖教材、推荐教材和规划教材。

三、教材选用与审核流程
1、系（专业）主任根据教学计划安排教学任务，将教学任务书、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简介同时发放给任课教师。

2、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和教材选用原则选择推荐相关课程教材并填写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

3、专业主任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选用原则审核并签字批准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报学院主管院长。

4、学院主管院长对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签字确认后，报教务处。
5、教务处根据教材选用原则，就教材的适用范围、出版年份、是否获奖教材、推荐教材、规划教材等对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进行审核，确认后将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报教材供应部门。
6、教材供应部门根据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做好教材的统筹采购工作，落实一门课程一本教材的发放工作。

7、参考书可由任课教师提出建议，学生根据需要自行选购。

四、教材的更新
1、根据教材选用原则，所用教材应为近三年出版的教材。各课程选用教材原则上要紧跟学科发展与变化的步伐，随时更新教材。

2、常规的教材更新通过教材选用流程，按规定进行。学期中间原则上不改变选用教材。不得因任课教师变化而擅自改变所选用教材。

3、如因特殊原因或管理不当，造成学期中间须更换教材，由系（专业）主任提供书面说明和更换方案，学院主管院长签字确认，报教务处审核备案后，交教材供应部门协助完成采购与发放工作。

4、对于确实没有符合要求的教材可供更新选用的课程，任课教师在更新计划限期内，以跟上课程前沿理论或新技术发展为目标，撰写相应的补充讲义（成册或活页）。补充讲义的印制须由任课教师填写“上海杉达学院补充教材印制审批单”，经系（专业）主任审核签字，主管院长审批后，报教务长审核批准。自印讲义原则上每年必须修订，以利于内容更新和优化。未经批准的任何书籍（含讲义），不得作为教材发放。

5、教材更新过程中，提倡结合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使用声、像和多媒体教材或课件，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改善教学效果。

附件：1、上海杉达学院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

      2、上海杉达学院补充教材印制审批单

上海杉达学院教材选用（更新）计划表
学院：        专业：       使用班级：          使用学期：          填写日期：200   年    月    日

	序

号
	课程名称
	教  材  名  称
	书号或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订购

数量
	任课教师

签    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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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备注栏请填写是否：  推荐教材  规划教材  获奖教材
系（专业）主任（签名）：                            院长（签名）：                    教务处（签名）：                     

上海杉达学院补充教材印制审批单

	课  程  名  称
	
	使用班级
	

	原使用教材名称
	
	补充教

材名称
	

	印  刷  数  量
	
	申请理由
	任课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专业主任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学院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教务长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承  印  单  位
	
	发票签收
	


注：请务必提前5个工作日交稿

